关于面向全院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的通知

根据我院学生工作的需要，决定在学院内部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一名。
一、招聘范围
在编及聘用合同制管理人员。
二、招聘条件
1、思想政治素质好，热爱辅导员工作；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较强的事业心；作风正派，为人师表。
2、本科以上学历，中共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，男性。
3、本科（或研究生）学习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，曾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励。
4、具有较强的领导管理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、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。
5、年龄30周岁以下。
三、考试、考核方法
1、采取笔试、面试的方式。
2、资格审查：根据报名条件，学院公开招聘工作办公室负责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确定参加考试、考核的人员。
3、笔试：笔试内容为所从事岗位要求的基本知识、有关法律法规知识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、时事政治类知识等。笔试时间：7月23日8:30—11:00；地点：1号教学楼1308教室。
4、面试：根据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按1：3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选。面试主要考察应聘者的语言表达能力、分析解决问题能力、临场反应能力和仪态仪表等。面试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5、体检：拟聘人员由学院统一组织进行体检，体检标准按《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》执行，体检合格者方能进入公示程序。
四、聘用
经考核、体检合格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办理相关手续。对被聘用的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，试用期3个月。试用期满合格者，予以聘用；不合格者，取消聘用资格。
五、报名办法
请应聘人员下载并填写《哈尔滨体育学院应聘人员登记表》，同个人简历（包括个人基本情况、学习、工作经历、获奖情况等）电子邮件发送至htyhtyrsc@163.com。
报名截止时间：2009年7月20日
联系人：赵剑波     电  话：82766474（3053内）

附件：《哈尔滨体育学院应聘人员登记表》
人  事  处
2009年7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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